
白居易

王之涣智审黄狗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能写

出如此诗句的诗人必定是一个眼界

开阔、 心胸豁达的人。 不错， 他就

是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

王之涣 （688 年—742 年 ） 早

年由并州迁居至绛州， 曾任冀州衡

水主簿。 因被人诬谤， 乃拂衣去

官。 后又复出担任文安县尉。 《登

鹳雀楼》 《凉州词》 是他的代表

作。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推 《凉州

词》 为“绝句之最”。

尽管王之涣为官时间不是很

长， 但在为官期间， 他能够做到生

活简朴、 为政清廉、 断案如神， 的

确令人赞叹。

王之涣在文安县任上的时候，

曾办过一个案件， 就体现了他的品

格和智慧。 该县城郊有一户人家，

男主人常年在外做生意， 家中只有

姑嫂二人， 日子过得也很安定。 一

天晚间， 姑娘突然惨死在自己的房

中， 嫂嫂发现后， 立即呈报县衙。

王之涣升堂审问嫂子： “你发现时

是什么情况？” 嫂子说： “昨天晚

上， 我正在磨坊推磨， 忽听小姑惨

叫救命声， 我就立即奔向卧室， 在

院内看见一个人影， 因为天黑， 看

不清面目。 只见他光着上身， 我上

前抓他， 谁知他身强力壮， 脊梁又

光滑， 没有抓住， 他就逃走了。”

王之涣又问： “你们两个女人

在家， 难道平常没有防备吗 ？ ”

“我家养了一只黄狗， 昨晚上却没

听见狗叫声。” 王之涣听后， 计上

心来， 一拍惊堂木说道： “黄狗不

为主人效力， 实在可恶， 罪不可

恕！” 第二天， 正值县城庙会， 王

之涣决定在庙会上当众审问黄狗。

审问一条狗， 这可是新鲜事。

城郊赶庙会的民众闻讯都来观看。

人越聚越多， 整个庙内挤满了人。

王之涣看人来得差不多了， 吩咐差

役把孩子、 老人、 妇女分批地赶出

门外， 只留下百来个青壮年男子，

把庙门关紧。 这些人傻眼了， 不知

王之涣要干什么。

王之涣大声喝道： “都把衣服

脱了， 面朝墙站好!” 那些人不敢

违抗， 只得照办。 王之涣一个个查

看那些男子的脊梁， 其中有一男子

脊梁上有两道红印， 他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狗剩。”

“你与死者可相识？” 狗剩支

支吾吾地说： “我、 我与她是街坊

邻居， 当然相识。” “给我将狗剩

拿下， 其余的人都可以走了。” 经

过审问， 狗剩承认了强奸姑娘， 进

而将姑娘杀死的罪行。

事后衙役们对王之涣提出疑

问： “赶庙会的人这么多， 你如何

在这么多人当中， 很快就认出罪犯

呢？” 王之涣说： “根据案情， 这

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那就必定是青

壮年作的案。 那晚黄狗不叫， 说明

了作案者是个熟人， 再加上那人曾

被死者嫂嫂遇见， 而且在光脊梁上

抓过一把， 只要逐步排除不可能

者， 那么具备上述几个条件的狗剩

就必定是凶犯无疑。” 其实审问黄

狗， 是王之涣故弄玄虚以吸引众人

眼球， 让大家都来赶庙会看审狗，

这也是为了转移作案者的视线， 他

肯定会认为愚蠢， 出于好奇自动上

钩。

王之涣所办的是一起强奸杀人

案， 在唐代奸罪分为通奸、 强奸和

媒奸三种， 对强奸罪更是“罪加一

等”， 从重惩处。 “强奸” 一词最

早出现在唐律中， 《唐律疏议·名

例律》 中的“若被强奸， 后遂和可

者” 中的“强奸”， 便是性犯罪。

唐代之前， 只有和奸罪、 居丧奸罪

一说， 到了唐代才出现了“强奸”

“轮奸” 罪名。

但是对于强奸犯， 唐代判刑较

轻， 《唐律疏议》 规定： “和奸

（通奸） 者， 男女各徒一年半； 有

夫者， 徒两年； 强者各加一等。”

也就是说通奸男女双方各判刑一年

半， 如果是有夫之妇要判刑两年，

强奸罪在通奸罪上加一等。 唐代徒

刑分为五等， 从一年半到三年， 一

等就是半年， 强奸罪罪加一等就是

判刑两年， 比通奸罪多半年。

在唐代， 普通人杀普通人就是

抵命； 罪大恶极、 伤风败俗的才可

能凌迟。 根据上述唐代的法律规定

来看， 王之涣破获的这起强奸杀人

案的案犯， 属于影响很坏的典型，

犯人有可能被判处凌迟。

戴叔伦巧断坟山

“饮露身何洁， 吟风韵更长。

斜阳千万树， 无处避螳螂。” 这是

唐代大诗人戴叔伦的诗作 《画蝉》。

诗人是借咏蝉赞颂了品质高洁、 独

领风骚的贤人高士， 体现了戴叔伦

的崇高人品和坚毅志向。

戴叔伦 (约 732 年—约 789

年)， 出生于?坛城西南窑村一个

隐士家庭。 戴叔伦年少时拜著名的

学者萧颖士为师， 他博闻强识， 聪

慧过人， “诸子百家过目不忘”，

是萧门弟子中出类拔萃的学生。

大历元年 (766 年)， 戴叔伦得

到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刘晏赏

识 ， 在其幕下任职 。 大历三年

(769 年)， 由刘晏推荐， 任湖南转

运留后。

盐铁转运的差事， 其实就是负

责国家盐务与钱粮的运输。 那时，

刘晏负责的是湖南一带的盐铁转

运， 戴叔伦是他的得力助手。 一

次， 戴叔伦押解钱粮路过四川云

安， 正逢叛臣杨子琳谋反， 劫持了

戴叔伦， 威胁道： “把钱交出来，

我就免你一死。” 戴叔伦宁死不屈，

说“身可杀， 财不可夺”。 无奈，

杨子琳只好将他放了。 戴叔伦因此

而升任监察御史。 而后再升任东阳

县令。 他任县令期间， 因政绩卓

越， 加授从六品的大理司直， 接着

被提升为正六品的侍御史， 最后任

四品的抚州刺史。

戴叔伦在担任东阳县令时， 遇

到赵、 钱两家前来打官司。 原来，

10 多年前， 赵家把坟山卖给钱家，

契约上写道： “山脚祖坟松树不

卖。” 姓钱的仗势欺人， 硬说成

“山脚祖坟， 松树不卖”， 要挖掉赵

家祖坟安葬自家的祖宗。 戴叔伦不

急于断案， 问过口供就宣告退堂。

姓钱的连夜给戴叔伦送去五百两银

子， 戴叔伦不动声色， 全部收下。

直到第三天， 戴叔伦才又升

堂。 姓钱的满以为他打通了关节，

稳操胜券， 得意洋洋。 他们哪里知

道， 戴叔伦第二天便已暗中调查过

了， 对他们依财欺压贫弱的行径已

了如指掌。 只听戴叔伦判道： “本

县查明， 当初契约写明‘山脚祖坟

松树不卖’， 钱家霸占赵家山脚达

10 多年， 现又要挖掉赵家祖坟，

天理不容。 现判决山脚离地面 10

丈为限仍归赵家所有， 域内祖坟、

松树理应属赵家。 钱家当罚银五百

两， 给赵家重修祖坟。 为了表彰赵

家不畏强势， 敢于伸张正义， 本县

特将钱家贿银五百两转赠给赵家。”

姓钱的顿时傻了眼。

唐代法律规定： 买卖契约分为

动产和不动产两种， 不动产买卖契

约， 依法必须订立契约。 土地属于

不动产， 唐代对土地买卖有许多限

制， 所以买卖土地必须合法， 而且

卖主必须先向政府申请， 批准后发

给文牒， 才能进行买卖。 买卖契约

一般要写明双方姓名、 买卖标的、

数量、 价钱、 保人， 买卖土地、 房

舍， 还要写明坐落、 四至等。

《通典》 卷二 《食货二·田制

下》： 诸买地者， 不得过本制。 虽

居狭乡， 亦听依宽制。 其卖者不得

更请。 凡卖买， 皆须经所部官司申

牒， 年终彼此除附。 若无文牒辄卖

买， 财没不追， 地还本主。

戴叔伦所判正是依据了唐代的

相关法律规定， 他在调查核实的基

础上， 迅速判决了这一民事案件，

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效地

打击了仗势欺人者， 保护了百姓的

合法权益。

白居易持正判案

“三年为刺吏， 饮冰复食蕖。

惟向天竺山， 取得两片石。 此抵有千

?， 无乃伤清白。” 这是唐代大诗人

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卸任时写的检

讨诗， 可见他对自己要求之严。

白居易 （772 年—846 年）， 河南

新郑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

影响深远。 同时， 白居易也是当时清

正廉明的官吏典型。

唐朝贞元年间， 白居易任陕西周

至县令。 他刚上任， 城西的赵乡绅和

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

司。 为了能打赢官司， 赵乡绅差人买

了一条大鲤鱼， 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

到县衙。 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

了个大西瓜， 掏出瓜瓤， 也塞满银子

送了来。

白居易不动声色， 收下了两份

“重礼”， 并吩咐衙役贴出告示， 明天

公开审案。 第二天， 县衙门外挤满了

看热闹的百姓。 白居易升堂后问道:

“你们哪个先讲？” 赵乡绅抢着说：

“大人， 我的理 (鲤 ) 长， 我先讲。”

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 (瓜)

大， 该我先讲。” 白居易脸一沉说 :

“什么理长理大的， 成何体统！” 赵乡

绅以为他忘了自己送的礼， 连忙说:

“大人息怒， 小人是个愚 (鱼 ) 民

啊！” 白居易微微一笑说： “本官不

聋也不哑， 从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

来人， 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衙役

取来鲤鱼和西瓜， 当众取出银子， 围

观者无不惊讶。 白居易厉声呵斥：

“大胆刁民， 胆敢公然贿赂本官， 按

大唐律法各打四十大板后， 再听判！

这些行贿的银子， 全部用来救济灾

民。” 然后， 白居易根据实际情况作

出了判决。

在唐代有“六赃” 的罪名， 是指

《唐律》 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

物的犯罪。 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

严惩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

行为。 在量刑上， 对于官吏以权谋

私、 贪赃枉法的行为， 唐律中均规定

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

白居易作为县令， 他很清楚国家

的法律规定， 尤其是对官员的廉政

要求。 所以， 白居易在判决此案过

程中， 采取了请君入瓮的策略， 最

后公正判决， 并将贿赂他的银子，

全部用于公益事业， 当然令百姓拍

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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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文采飞扬 也有断案智慧

他们既是诗人也是“法官”
□刘永加

众所周知，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盛世， 诞生了一大批耀眼的诗人， 留下了数万首唐诗， 而名垂青史。 一些著名诗人不仅诗歌写得好， 而且他们通过科考走上仕
途后， 用一颗勤政廉洁的心， 去为百姓办事。 特别是在断案判案上， 他们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 发生了许多公正执法的故事。

王之涣

寻 亲 公 告
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

利， 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

弃儿情况进行公告。 请弃儿

亲属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持有效证明联系认领， 如逾

期无人认领， 民政部门将依

据有关规定， 妥善安置弃

儿。 （弃婴儿姓名系捡拾后

取 。 认 领 联 系 电 话 ：

021-54470827）

姓名： 吕立慧

原名： 王佳慧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2016.3.4

入院日期： 2018.6.6

被捡拾时间地点： 2016.6.7

江湾医院儿科室

入院时随身携带物： 根据上

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显示其出生日期及原名

入院时身体特征： 观察待查

注 销 公 告
上海普宏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10230MA1JXJHW85，

经股东会决议 ， 即日起注

销， 特此公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普宏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10230MA1JXJHW85，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

废， 特此公告。


